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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決議公告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於2026年1月26日以書面形式發出
會議通知，於2026年2月13日在北京以現場方式召開會議（「會議」）。會議應出席董事15
名，親自出席董事15名。會議召開符合法律法規、《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本行章程」）及《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規定。

會議由谷澍董事長主持，審議並通過了以下議案：

1.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固定資產投資預算安排

議案表決情況：有效表決票15票，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本行股東會審議通過。

2. 聘任王志恒先生兼任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合規官

王志恒先生與審議事項存在利害關係，迴避表決。

議案表決情況：有效表決票14票，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已經本行董事會提名與薪酬委員會審議通過，同意聘任王志恒先生兼任本行
首席合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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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發表如下意見：經核查相關文件並溝通了解，我們認為，聘任王志
恒先生兼任本行首席合規官符合有關法律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本行章程
的要求，不存在損害本行及股東合法權益的情形。我們同意該議案。

會議同意聘任王志恒先生兼任本行首席合規官。王志恒先生的任職自董事會審議通
過之日起生效。

王志恒先生的簡歷如下：

王志恒先生，1973年6月出生，南開大學經濟學碩士。2024年6月任本行行長，2024
年9月起任本行副董事長、執行董事、行長。曾任中國銀行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廣
東省分行副行長，青海省分行行長，總行人力資源部總經理，北京市分行行長。
2021年8月任中國銀行副行長，2023年2月任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執行董事，2023
年3月任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執行董事兼中國光大銀行執行董事、行長。

3. 調整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委員

莊毓敏女士、張洪武先生與審議事項存在利害關係，迴避表決。

議案表決情況：有效表決票13票，同意1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會議決定張洪武先生擔任戰略規劃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三農」金融與普惠金融發
展委員會、風險管理與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兼美國區域機構風險委員會委員職
務；莊毓敏女士擔任審計委員會委員職務，不再擔任戰略規劃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委員職務。

莊毓敏女士、張洪武先生在相關專門委員會的任職，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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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優先股二期2025-2026年度股息發放事宜

議案表決情況：有效表決票15票，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獨立非執行董事發表如下意見：經核查相關文件並溝通了解，我們認為，本行優先
股二期2025-2026年度股息發放事宜符合有關法律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本
行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損害本行及股東合法權益的情形。我們同意該議案。

本行將於2026年3月11日（星期三）向截至2026年3月10日（星期二）收市後登記在冊的
全體農行優先股二期（上海證券交易所證券代碼：360009）股東派發2025-2026年度現
金股息。按照票面股息率3.77%，每股優先股（面值人民幣100元）派發現金人民幣
3.77元（含稅），4億股合計派息人民幣15.08億元（含稅）。

具體實施情況將另行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劉清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6年2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谷澍先生、王志恒先生、劉洪先生和林立先生；本行的非執行董事為周濟女士、
李蔚先生、劉曉鵬先生、張奇先生和張洪武先生；本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聯生先生、汪昌雲先生、
鞠建東先生、莊毓敏女士、張琦先生和王沛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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